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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 

今年 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总共 1260条的法典，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在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民法典及其实施有关

情况吹风会上，多位民法专家表示，民法典是我国新时

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它完善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将对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重要作用。 

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法典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说，我

国民法典是一部理念先进、体例科学、结构严谨、内容

完整的法典。它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

华民族 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精华，借鉴了人类法治文

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

和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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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高度肯定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民法典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基本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

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切中社会热点凸显人民需求 

高空抛物坠物怎么追责、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划分、业主

权利如何保障……专家认为，我国民法典的一大特色，是

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关切和社会需求。 

“我的房子 70年后怎么办？”这是许多业主的心头事。

民法典延续了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明确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到期之后自动续期的规则。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

员会委员王利明认为，“自动续期”强化了对老百姓的财

产保护，给老百姓吃了一颗“定心丸”，有利于“恒心恒

产”的形成。 

针对性骚扰认定难、监管难的问题，民法典规定了性骚

扰的认定标准，明确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的防范和

处置义务。王利明表示，民法典对性骚扰行为确定了三个

标准：首先，性骚扰行为可以以文字、图片等形式表现出

来，通常是犯罪行为以外的违法行为；其次，它是指向特

定人而不是泛泛的，这个特定人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

女性；第三，该行为必须违背了受害人的意愿，不符合其

利益。 

在物权编中增加居住权有关规定，在侵权责任编中对高

空抛物坠物侵权规则作出修改完善，在继承编中修改相关

规定适应老龄社会发展，在婚姻家庭编中细化对夫妻共同

债务的认定规则……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孙宪忠

认为，民法典不仅在法律层面作出了重大技术创新和制度

创新，还是国家治理层面上的重大更新。 

让民法典在全社会“落地生根” 

民法典实施后，一些民事领域的单行法将不再有效。孙

宪忠表示，在相关法律的衔接上，物权法、侵权责任法、

婚姻法等领域还存在需要清理的司法解释，最高法、最高

检等部门目前已经在着手这项工作。 

张文显说，从民法典通过到实施有 7个月的准备期，在

此期间，立法机关要对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法律

法规和有关规定进行清理，及时明确法律规定含义和适用

法律依据；司法机关要抓紧完善相关民事司法解释，使之

同民法典保持一致；行政机关要以民法典为标尺规范行政

管理和行政执法行为，促进行政执法与民法典的有机对

接。 

“民法典是与老百姓‘距离最近’的法律。我们要广泛

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

心里，充分发挥民法典坚持主体平等、保护财产权利、便

利交易流转、维护人格尊严、促进家庭和谐、追究侵权责

任等价值功能。”张文显说。 

（来源：新华社） 

【案例聚焦】 

 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里程碑，民法典的出台让民事

权利体系更加完备，大家的财产权等各项权利都能得到更

好保护。从疫情期间小区管理，到网络虚拟财产，再到“以

房养老”，不少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案例，都有望在民法典

中找到答案。 

“以房养老”如何更有保障？ 

【案例】北京一公司近年来打着“以房养老”旗号设下

骗局，诱骗老人们将房子抵押。直到贷款公司上门催债，

老人们才意识到上了当。2019年，警方对此立案侦查并刑

事拘留近百人。 

作为促进养老服务发展的一大举措，“以房养老”理应

更好保障“老有所养”。我国从 2014年开始试点“以房

养老”，但由于其中的房产处置风险、法律风险等，许多

人仍然对此疑虑重重。 

【说法】民法典在物权编中专章规定了“居住权”，其

中明确，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

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民法典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

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

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法律界人士认为，将居住权明确为用益物权的意义重

大。老年人可以在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的同时，通过设立居

住权来对住房享有长期、稳定的居住权利。 

“明确居住权，为以房养老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北

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表示，相比租

赁方式，居住权更加稳定。采取登记设立的形式，有利于

明确权利，防止纠纷。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居住

权益，还为租售同权、租购并举等提供了有力法律支撑。 

“网络虚拟财产”受不受保护？ 

【案例】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

被告人袁某骗取被害人的游戏账号和密码，欺骗 3名被害

人向各自游戏账户充值人民币共计 2万余元，随后将被害

人游戏账户内的游戏币及游戏装备转移至自己账户。法院

以盗窃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三万元。 

数字时代，人们的互联网生活日益丰富，也期待自己的

“线上财产”能够得到更好保护。 

【说法】民法典明确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

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孟强说，民法典的这一规定，明确了虚拟财产属于民事权

利的一种，具有广泛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孟强表示，网络虚拟财产与传统的财产形态相比存在较

大的差异，网络虚拟财产权利的公示方法、权利的移转等

均与现实世界的财产不同。民法典的这一规定，也为今后

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专门立法奠定了基础。 

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民法典明确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

保护，还要进一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明确

网络虚拟财产的认定标准、赔偿标准、是否可以继承等问

题。 

防控疫情，物业和业主如何“并肩作战”？ 

【案例】今年 3月，黑龙江哈尔滨对小区、物业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对存在防控措施落实不严格、不到

位等问题的 28个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予以行业通报批评。

行动迅速、措施到位的 91个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受到行

业通报表扬。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物业服务企业在基层社区防控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各地也出现了一些物业消极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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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引发业主不满，以及业主不配合防控与物业发生冲突等

情况。 

【说法】织密基层社区“防护网”，才能有效防止疫情

反弹。民法典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执

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积极配

合开展相关工作。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国家治理要落到实处，就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说，“具体到住宅小区里，

就需要通过协调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之间的关系来推动

实现。” 

王轶表示，对于包括疫情防控在内的应急和管理措施，

民法典一方面明确要求物业要配合政府开展相关工作，另

一方面也规定了业主要予以配合，这样才能让国家治理的

目标在每个具体事项上、在最后一个环节上得以实现。 

建筑物维修资金如何管理？ 

【案例】据媒体报道，今年 4月西安某小区业主发现，

物业公司动用公共维修基金 300万元整修楼顶，价格虚高，

而业主对此事先并不知情。 

维修资金情况多年不公示、资金被挪作他用甚至不知去

处……近年来，各地频现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管理和使用问

题。此外，还有一些业主急需的小区维修项目却迟迟无法

动用维修资金，大量资金陷入“沉睡”。 

【说法】民法典加强对业主权利的保护，其中明确规定：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

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

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 

为了减少资金“沉睡”，民法典还降低了建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维修资金使用的表决门槛，并增加规定紧急情况下

使用维修资金的特别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吸收有关方面意见

的基础上，民法典明确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

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 

“维修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事关每个业主切身利益，通过

定期公布相关情况做到信息公开，让业主们能够在信息对

称的基础上参与小区管理，是维护业主权益、维持小区秩

序的重要保障。”王轶说。             

（来源：新华社） 

【新法解读】 

此次民法典立法，在体系上，将保证合同作为典型合同

之一种，纳入合同编进行规制。在具体规定上，对现行法

的相关具体制度作了重大修改，进一步完善了保证担保制

度，值得关注。 

 不认可意定独立担保条款的效力 

 担保法第 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担保合同的从属性作

出约定，但由于从属性是担保合同的基本特性，实践中对

于应否允许当事人约定排除产生了较大的争议。物权法第

172条规定，法律可对担保合同（担保物权）的从属性另

行规定，否定了当事人约定排除的效力，但保证合同效力

独立约定的效力仍存在争议。 

 此前，最高法院九民会纪要第 54条，已明确否定了独

立保函之外当事人之间关于排除保证从属性约定的效力。 

 民法典第 388条第 1款、第 682条第 1款统一表述，从

法律层面明确否定了当事人关于排除担保效力从属性约

定的效力，长久以来对意定独立担保条款效力的争议终有

定论。 

 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推定为一般保证责任 

 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最大的区别在于保证人是否

享有先诉抗辩权，即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

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人对债

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

抗辩权，而连带责任保证人则不享有该权利。 

 担保法第 19条规定，在保证方式约定不明时推定为连

带责任保证，由保证人承担较重的责任。 

 民法典第 686条对上述规定作了颠覆性的修改，规定在

保证方式约定不明时推定为一般保证。 

 因此，债权人在订立保证合同时，应关注对保证方式的

约定，对于连带责任保证应当做出明确的约定。 

 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推定保证期间为六个

月 

 根据担保法第 25条、第 26条，担保法解释第 32条的

规定，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推定保证期间为 6

个月，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的，推定保证期间为 2年。 

 民法典第 692条对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或约定不明的情形

做相同处理，均推定保证期间为 6个月。 

 因此，未来在订立保证合同时，应注意约定明确的保证

期间。在未约定保证期间或约定不明的情形下，应当及时、

依法行使担保权利。 

 一般保证诉讼时效起算点，修改为保证人拒绝承担保证

责任的权利消灭之日 

 担保法解释第 34条规定，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自债权

人对债务人提起的诉讼或仲裁的判决或仲裁裁决生效之

日起计算。 

 民法典第 694条修正了担保法解释第 34条的规定，规

定一般保证诉讼时效“从保证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权

利消灭之日起”计算，也即从保证人丧失民法典第 687 条

规定的先诉抗辩权之日起计算。 

 连带共同保证人之间是否有追偿权，有待进一步明确 

 连带共同保证是各保证人约定均对全部主债务承担连

带保证义务或保证人与债权人之间没有约定所承担保证

份额的共同保证。 

 担保法第 12条、担保法解释第 20条对连带共同保证人

之间的追偿权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民法典第 700条仅规定

了保证人对债务人的追偿权，未就连带共同保证人之间的

追偿权作出规定，由此引发了对连带共同保证人是否仍享

有内部追偿权的讨论。 

 最高法院在民法典理解与适用书中的观点认为，共同保

证人之间关于追偿权如无约定，应无追偿权。究竟如何，

有待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明确规定了保证人的代位权 

 民法典第 700条规定了保证人代位权，即保证人履行保

证债务后，取得代债权人的地位向债务人行使原债权的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对债务人的抵押权、支付本息请求权、

支付违约金请求权。 

 新增于债务人享有抵销权、撤销权的情形，保证人得拒

绝履行的规定 

 担保法第 20条、民法典第 701条规定，保证人享有主

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权。但债务人可对债权人主张的权

利不仅仅是抗辩权，还包括对主合同的撤销权以及因对债

权人有他项债权而享有的抵销权。 

 因此，民法典第 702条新增保证人的抗辩事由，规定在

债务人享有撤销权、抵销权时，保证人有权在相应范围内

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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